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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活动引导式”教学模式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的应用为教育体系改革带来了新生机和全

新的教学模式，“活动引导式”主要是以学生为核心，教师教学引导为限，以实现课堂教学激发学生活跃

性和课程教学最佳性的一种适应现代教育的教育模式。“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结合“活动引导

式”教学模式为学生提供了更好更容易接受的教育方式。本文以“活动引导式”教学模式在“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的应用探索为题，旨在论述“活动引导式”教学模式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课程中的应用为现代教育开拓一条新渠道，为实现思想道德修养与增强法律意识的目标提供新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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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稳步前进但发展脚步缓慢，

需激发教育新活力焕发教育新生命。“活动引导式”教学
模式应运而生，其是我国教育由理论阶段转向实践与理论
结合的重要教学手段。这样的转变打破了传统教学的刻
板，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及教学目标的实现打下了坚固
的基础。“活动引导式”教学模式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课程中的应用将会使“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课程培养的学生更加明知德善，真正意义上的将道德品质
建设在学生的身心上。 

1  “活动引导式”教学模式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课程中应用的客观事实 

1.1  “活动引导式”教学模式在“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课程应用的重要性 
“活动引导式”教学模式是以学生主动学习为主，教

师从旁活动引导起到参与教学而不是主导教学的一种方
式，通过学生自身融入学习使课程教学发挥最大限度的知
识传输，在实践模拟中结合理论知识双管齐下达到教学目
的，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自主性的同时发展学生道德品
质修养和法律意识，实现教育的真正目标。“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从其所属的课程性质来讲，是理论为主实
践为辅，但其最终的教育目标还是要培养出以拥护党和国
家政治为前提，身心道德品质优良的青年，为青年一代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纯理论的教学还是不
能很好的培养青年一代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需要结合实践
教学。因此，“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应用“活
动引导式”教学是十分重要的。 

1.2  “活动引导式”教学模式在“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课程应用的必要性 
由中央教育部印发的新思想教育课程文件中表示：需

进一步推进马克思、毛泽东及邓小平理论的现实教育力和
发展力，发挥其教育力量。调动学生自主学习力，激发学
生积极活性，改变教学模式努力贴近学生达到学习的最大
效果，提倡活动引导式教学、理论与实践教学紧密结合发

挥教育力量，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中
培养青年一代的思想灵魂。根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的课程性质，“活动引导式”教学更加利于学生的学
习，是教育价值的最佳体现之一，其不仅将思想道德知识
与法律知识教育达至肌理更加深入身心，还焕发了学生对
于新时期思想道德与法律的新探讨、新理解和新感受，在
个体思想差异上实现基本大同，培养积极向上且爱国的优
秀青年。 

2  “活动引导式”教学模式的基本理念 

2.1  “活动引导式”教学模式的内涵 
“活动引导式”教学模式旨在以构建自由、平等、和

谐的学习环境，增进学生自主度，改变以教师为主的传统
教学转向引导式教学，令性格迥异的同学以自身个体为中
心发展，是个体最适宜的学习模式，有效的开展教学工作。
“活动引导式”教学模式强调学生个体性，令统一的教学
课堂分支为适宜不同学生的分课堂，沉浸式安排教学，真
正意义上的使学生参与教学活动，使教师讲述的课堂知识
充分接受到学生个体上。在知识层面上加进实践活动，体
现师生共进、多重合作的重要性。在“活动引导式”教学
模式中培养师生感情，增进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意识。 

2.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应用“活
动引导式”教学与传统教学的区别 

2.2.1  培育主体的区别 
在根本上，传统教学以教师为主讲述传输知识，课堂

主体为教师，而“活动引导式”教学以学生为主体，强调
教师引导的次要条件，以活动实践为主，建立学生直接经
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是一种理论性质的
学科，传统教学旨在构建学生思想道德体系和法律科普，
未能深入实践生活培养学生思想灵魂高度和道德修养深
度，不能精准的普及法律基础知识，给学生生活实践带来
基本法律意识。 

2.2.2  培育环境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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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传统教学环境较
为单一，一张讲台一教师足以，这样的教学体系不能调动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学环境创建的学习氛围较
为枯燥板正，课堂教学效果不佳。活动引导式教学模式创
建的教学环境较为自由活跃，课堂教学畅所欲言，教学活
性较强，更好地使学生融入其中在实践与理论知识的教育
下达到知行合一的效果。 

2.2.3  培育方式的区别 
传统教学模式主要培育知识型青年，主要向学生传输

思想道德文化及法律知识，不能做到将理论知识运用到生
活实践中。而活动引导式教学模式应用在“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课程中更加注重实践与理论知识相结合，让
学生学习的理论知识真正有用的运用到生活中，做到学有
所用。 

3  “活动引导式”教学模式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课程中应用存在的问题 

3.1  学校教师团队对于“活动引导式”教学模式
的认知不完全 
学校推广“活动引导式”教学模式为教育事业的必经

途径，但顺应大流，未能很好的认识“活动引导式”教学
的应用方式及条件，准备时间不充足导致教师团队认知不
完全，进而使教师引导教学模式方向不对，实际教学中稍
有不足，使学生学习方向偏离。 

3.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应用“活
动引导式”教学方案安排不合理 
教师团队对于“活动引导式”教学模式教学安排不合

理，不能很好的规划课堂知识内容，导致无法做到引导式
教学。“活动引导式”教学需教师掌握学生基本特征，规
划和科学合理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活动，但一些教师教学方
案安排不到位，或者生搬硬套其他学科教学规划，造成适
得其反的教学效果。使得学生对于学习内容缺乏主动性，
所学知识停留在浅显的层面。 

3.3  对于“活动引导式”教学模式在思政课程中
应用的考评体系不完善 
“活动引导式”教学模式的应用要求教师从旁引导适

度，但需要及时获取学生学习和感知的进度，在错误的方
向上及时加以指正来控制学生学习效果。但就目前而言，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应用活动引导式教学
的控制力度不强，即表现在其考评体系的不完善，不严格
上。以现有的考评体系来说，教师表达激励较多，培养出
学生简单看轻的心态，使教学和学习上的问题难以凸现出
来。考评体系的建立对于学生学习效果差距显现不明显，
不能更好地促进学生争优争先的积极性。 

4  “活动引导式”教学模式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课程中应用的建议 

4.1  学校倡导教师队伍注重“活动引导式”教学
的理解和应用 
“活动引导式”教学模式不以教师为主体地位，强调

学生在课堂学校中的重要性，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课程理论性较强，但其应用无显示意义非凡，所学即
应所用。因此教师应深刻理解“活动引导式”教学模式内
涵，应用正确的方法使学生在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教
学活动中体会到思想的升华和法律意识的提高。 

4.2  教师队伍对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课程中应用“活动引导式”研究合理教学方案 
教学方案要在“活动引导式”教学模式客观性、学生

主动性、课堂活跃性、实践有效性几个原则基础上合理安
排。首先应采用不同与传统教学的讲述理念，令同学们畅
所欲言，深入交流思政与法律知识，在交流沟通作用的方
式下更为轻松的接受知识并且应用到生活中去。“活动引
导式”教学主张实践与理论相结合，重视引导的力量，采
用与时俱进的教学内容改变传统枯燥刻板的教学模式，充
分的开发教学效果，使教学目标有效的达成。因此，科学
合理的教学方案研究是思政与法律课程行进的保障基础。 

4.3  建立完善的“活动引导式”教学的考评体系 
建立完善的考评体系，首先，应制定相应的评价标准，

不能有一点成绩就给予很大的鼓励，切勿拔苗助长。对于
学生学习效果评价应科学合理规划，不能缩短好差评价的
距离，使之评价情况不明晰，导致学生不能及时发现自身
问题加以改正。其次，教师应重视评价表述，不能模棱两
可，使学生改正渠道陷入误区。最后，注重学生自我评价
加之小组评价，与教师评价互为一体做出真正意义上的完
善的考核体系。 

5  结语 

现阶段，培育新兴实践型人才是教育改革的根本要
求，使立德树人的思政与法律课程的实践性需求大大增
强。因此，改变模式教学势在必行。就目前而言，“活动
引导式”教学模式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的应
用还在初步行进完善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其会真正做到
教学的有效性和学生知行合一的表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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